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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数学科学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

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接收 2019 级、2020 级校本部各院系学生； 

2、参加数学学院的转系考试(笔试和面试)，成绩

优良。 

≤20 

联系电话 62751807 科目 

1.数学分析（100 分） 

2.高等代数和几何（100 分） 

考试范围： 

数分（伍胜健，北大出版社）1—9 章； 

高代（丘维声，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1—8 章； 

几何为上学期全部内容（解析几何，尤承业，北大出版社）。 数学学院网站 

www.math.pku.edu.cn 

时间 
4 月 23 日—5 月 11

日 
时间 

5 月 15 日（周六） 

上午：9：00－11：00（数分） 

下午：1：30－3：30（高代和几何） 

地点 理科 1 号楼 1295（E） 地点 
二教 307 

注意：考生请携带学生证参加考试。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物理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

收人

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对物理学或天文学或大气科学有浓厚兴趣； 

2、在北大的必修课成绩无不及格记录（含 21 年

春季学期成绩）；已修物理、数学、计算机、英

语类课程成绩优良； 

3、在物理学院组织的笔试和面试中成绩优良。 

≤30 

材料 
提交纸质转专业申

请表原件 
科目 

笔试：普通物理（力学）部分 

面试：普通物理、高等数学及

综合知识 

http://www.phy.pku.edu.cn/ 

另请申请同学注意查收 pku 邮箱，后续相关通知会通过邮件发布。 
时间 

5 月 3 日—5 月 7

日 
时间 

5 月 15 日  

上午：8：30（笔试） 

下午： 13：30（面试） 

地点 

物 理 学 院 教 务 办

（ 物 理 大 楼 西

131） 

地点 

待定 

注意：考生请携带学生证参

加考试。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成绩优良，绩点≥3.0，没有不及格

课程的 2019 级和 2020 级学生。 

2.“图灵班”的报名要求：2020 级

成绩优良，绩点≥3.5的校本部学生。

非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学生须在校内

门户提交转专业申请。 

3.被信息学院拟录取的学生，2021

年春季学期不能有不及格课程，否

则取消录取资格。 

4．拟录取进入信息学院平转到

2019 级、2020 级的学生，按相应

年级培养方案要求修读专业课程。

拟录取进入信息学院从 2019 级降

转至 2020 级的学生，如果已修过

高等数学 B、线性代数 B，可以不再

修读高等数学 A、线性代数 A，如果

没有修过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按

2020 级培养方案要求修读专业课

程。 

≤105 

 

其中：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专业≤10；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10；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

业≤10；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

系统专业≤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2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专业≤10； 

软件工程专业≤10；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20； 

图灵班≤5。 

材料 

将纸版转系转专业申请

表（本人签字）放至信箱

中 

科目 

笔试+面试 

笔试： 

力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

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和集成电路设计与

集成系统专业）； 

机考计算机编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

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和智能科

学与技术专业、图灵班） 

面试：待定 

http://eecs.pku.edu.cn-通知公告-教务通知 

时间 5 月 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笔试：  

5 月 21 日下午 13：00 （所有专业） 

面试：  

5 月 22 日（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

息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和集成电路设

计与集成系统） 

5 月 22 日（图灵班） 

5 月 22-23 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

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和智能科学

与技术） 

地点 
理科 1 号楼一层 1118 室

对面的信箱 
地点 

对学生申报材料进行初选，通过的学生参

加笔试或机考，邮件通知； 

笔试或机考通过的学生参加面试，具体时

间地点邮件通知。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 对化学学科有特别兴趣，数、理基础扎实。 

2. 不得有不及格课程，绩点达 3.0 及以上。 

3. 符合化学专业对学生身体条件要求。 

≤20 

材料 报名所需材料 科目 
笔试：基本化学概念 

面试：综合面试 

http://www.chem.pku.edu.cn 时间 5 月 3 日—5 月 12 日 时间 5 月 21 日下午 1:00 

地点 化学楼 A104-8 地点 化学楼 A205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生命科学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高中为理科生； 

2.高考时外语为英语； 

3.已修完拟转入年级教学计划要求的学科基础课

及专业必修课（包含本学期在修课程）； 

4.在校期间无不及格成绩； 

5.留学生需要已参加大学英语分级考试并按照普

通学生标准修英语必修学分。 

≤10 

材料 

线上报名 

具体操作请见教务部相关网页说

明： 

http://www.dean.pku.edu.cn/

web/student_info.php?type=8

&id=40 

科目 综合面试 5 月 31 日前在生命科学学院官网公示： 

http://www.bio.pku.edu.cn/hhome/Index

/news/26/26.htht 

后续其他安排将发至申请人的学号邮箱。申请

人需确保学号邮箱畅通。未按时参加面试者视

为放弃申请。 
时间 4 月 2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 月 21 日（周五）

下午 13:00—15:00 

地点 线上 地点 金光楼 208 会议室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全校一、二年级学生（高考为理科考生，外语为

英语）； 

2、对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下设专业兴趣浓厚，数理

基础扎实； 

3、在校期间无不及格课程； 

4、如有学籍异动情况，请附带情况说明。 

不限 

联系方式 010-62751527 科目 综合面试 

学院网站： 

sess.pku.edu.cn 
时间 

4 月 26 日—5 月 14 日（工作

日） 
时间 

5 月 15-30 日（具体时间另行

通知） 

地点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本科生教

务办公室 

逸夫二楼 3212 室 

地点 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中国语言文学系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

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无不及格课程，绩点不

低于 3.0 
≤30 

材料 
经本人签字的转系申请纸质版，同时请医学部的同学交一份盖有

教务章的成绩单。 
科目 笔试+面试 

学院网站： 

https://Chinese.pku.edu.cn 
时间 4 月 2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笔试：5 月 28 日上午 8：00—9：50 

面试：5 月 28 日下午（具体时间另行通

知） 

地点 人文学苑六号楼 122 房间 地点 
笔试：二教 319 

面试：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历史学系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 在读本科一、二年级 

2. 符合学校 2021 年对转系转专业的规定与要求 

3. 符合转出院系对转系转专业的要求 

4. 学校公共必修课程没有不及格的课程 

5. 对历史学有兴趣，有志于从事历史学有关工作或

学术研究 

≤10 

材料 

请同学们按学校要求的时间网上申请，并

于 5 月 10 日-13 日之间将学生证复印件、

申请表发至 hisjwb@pku.edu.cn，邮件主

题为：转系+姓名+学号+所在院系 

科目 综合面试 

学院网站： 

www.hist.pku.edu.cn 时间 5 月 10 日—13 日 时间 
5 月 21 日周五下午

2 点 

地点 线上报名 地点 另行通知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考古文博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 学习成绩优良； 

2、 对拟转专业有基本的了解； 

3、 身心健康，符合相关专业要

求； 

4、在学期间无不及格课程。 

≤15 

 

其中： 

考古学专业：≤5 人；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5 人；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5 人； 

材料 转系、转专业审批表 科目 面试 

http://archaeology.pku.edu.cn 时间 即日起至 5 月 14 日 12 点 时间 待通知 

地点 红五楼 5115 地点 
待通知 

请携带学生证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哲学系、宗教学系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对哲学专业、宗教学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

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佛道教、基督教

与宗教学原理、科学技术哲学等方向）有一定了解并具有

学术兴趣； 

2、在校期间成绩优良，所修课程无不及格成绩； 

3、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30 

材料 
纸版报名表格、成绩单及任

何学科的一篇学术论文 
科目 待通知 

www.phil.pku.edu.cn 时间 4 月 2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 月 21 日周五下午 

地点 
李兆基人文学院 2 号楼 119

房间 
地点 李兆基人文学院 2 号楼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工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 高中为理科生，对工学学科有特别兴趣，

数理基础扎实； 

2、 在校期间无不及格课程； 

3、 根据综合面试结果决定平级或降级转入。 

≤30 

材料 纸质申请表 1 份 科目 综合面试 

工学院主页： 

www.coe.pku.edu.cn 
时间 

4 月 23 日—5 月 14 日上午

11：30 
时间 

5 月 15 日—5 月 30 日（具体

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 

工学院教务办公室（理科五号

楼 625 ， 联 系 电 话 ：

62758243） 

地点 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城市与环境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接收 19 级、20 级校本部各院系（文理

科）学生；  

2、全校公共必修无挂科；  

3、无任何处分； 

4、身心健康； 

5、申请城乡规划专业要求无色盲或色弱。 

≤50 

材料 纸质版申请书 科目 面试 

http://www.ues.pku.edu.cn/通知公告 时间 

5 月 14 日 17:00 前（工作日） 

上午：8:00-11:00 

下午：2:00-5:00 

时间 5 月 15 日-5 月 30 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 英杰交流中心 347S 地点 

逸夫二楼（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注：如因疫情影响无法返校，面试方式将另

行通知。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

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平均绩点不低于 2.8，且没有不及格

成绩； 

2、如有学籍异动需提交情况说明（随报

名材料一同提交）。 

≤20 

材料 纸质申请表签字件 科目 面试 

http://psy.pku.edu.cn/xwzx/tzgg/index.htm 时间 

4 月 23 日—5 月 14 日（工

作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6:00 

时间 
5 月 24 日—5 月 28 日（根据候选人和面试小

组时间协商） 

地点 
王克桢楼 1109 教务办公室

62754723 
地点 根据当时疫情防控要求选择线上或线下面试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新闻与传播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

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有志于投入对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习与研究，并

从事媒体及相关领域的工作； 

2、在校期间无不及格成绩； 

3、未受过任何处分。 

≤10 

材料 
线上报名，校内门户网页-教务部-转系申

请，注意留下联系电话 
科目 面试 

校内门户界面 

sjc.pku.edu.cn 
时间 4 月 15 日—5 月 5 日 时间 5 月 7 日下午 3：00－5：00 

地点 线上 地点 
学院 347 会议室（海外同学采取线上视频方式，具

体视频网址另通知）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国际关系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 符合学籍管理有关规定；  

2、 热爱本院拟转专业并有一定知识基础； 

3、 确定转系、转专业的学生必须参加原院系

的期末考试，无故旷考者及考试不及格者将被取

消转系资格。 

4、 教务部将于下学期开学初办理转系、转专

业手续，学生到转入院/系报到。 

5、 国际政治（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

只接受大一学生报名，原则上需修完 12 学分原

专业核心课程。 

≤50 

 

其中： 

国际政治≤20 人； 

二次招生：国际政治（国际组

织与国际公共政策）≤30 人 

材料 纸质版申请书 科目 

国际政治专业： 

笔试（科目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面试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 

面试 

国 际 关 系 学 院 主 页

http://www.sis.pku.edu.cn 

时间 

5 月 14 日 

上 午 ： 8:30-

11:30 

下 午 ： 13:30-

16:30 

时间 

国际政治专业： 

笔试：5 月 21 日下午 13:00-14:00 

面试：5 月 21 日下午 14:20 开始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 

面试：5 月 21 日下午 13:30 开始 

要求：英文面试 

地点 国关楼 A117 地点 

国际政治专业： 

笔试：国关 C108 

面试：国关 C103，国关 C102 候场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 

面试：国关 C104，国关 C105 候场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经济学院 

项目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本科项目 

1. 身心健康、对经济学院各专业感兴趣的 2020 级非经济学

院本科生； 

2. 无不及格课程，未受过学校任何一种处分； 

3. 在转专业考核的笔试和面试中成绩优良； 

4. 其它条件与现行的《北京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一致。 

注：本项目与“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项目不可兼报。 

特别提示：经济学院本科项目只接受大一年级非经济学院本

科生平级转入申请。 

经济学院拥有最终解释权。 

≤10 

材料 

1. 学生证 (或校园卡)原件以

及复印件一份； 

2.个人转系理由陈述（A4 纸

书写或打印，本人签字） 

3. 转系申请表一份（见教务部

通知中的办理指南） 

科目 

笔试：数学、经济学基础、

英语 

面试：另行通知 

Econ.pku.edu.cn 

时间 

4 月 26 日—5 月 13 日 

上午：8:30-11:00 

下午：1:30-4:30 

时间 

笔试：5 月 16 日（周

日）下午 2:00-4:00 

面试：另行通知 

经济学院&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院

“新结构经济学

实验班”项目 

1. 身心健康、对新结构经济学感兴趣的 2020 级全校本科生 

2. 无不及格课程，未受过学校任何一种处分 

3. 在转专业考核的笔试和面试中成绩优良 

4. 其它条件与现行的《北京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一致 

注： 

1. 本项目与经济学院本科项目不可兼报。 

2. 所有非经济学院学生（包括元培经济方向、PPE）报考此项

目如获通过，学籍转入经济学院统一管理，进入“新结构经济

学实验班”学习，不再参加经济学院的专业分流。 

3. 经济学院学生报考此项目如获通过，学籍不调整，进入“新

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学习，不再参加经济学院的专业分流。 

特别提示：“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只接受大一年级本科生

平级转入申请。 

咨询电话：62768932  62755707 

经济学院拥有最终解释权。 

≤20 

地点 经济学院大楼 116 办公室 地点 

笔试：理教 306 

面试：另行通知 

请务必携带学生证 (或

校园卡)原件参加笔试和

面试。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光华管理学院 

项目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本科

项目 

接收专业：工商管理类（系统中请选择工

商管理类） 

基本要求：  

1．身心健康，积极乐观，未受过任何处

分，无考试不及格情况。 

2．对于经济、金融、管理等领域感兴趣，

并且具备良好的学习以及研究基础。 

3．GPA 在 3.5 以上(含 3.5)。 

4．按 2020 级本科生平级转入（即在系

统填报时必须选择平转）。 

≤10 

材料 纸质版申请书 科目 拟定面试 

http://www

.gsm.pku.e

du.cn/unde

rgraduate/

zsxx/zy_x_z

zy.htm 

时间 5 月 10 日—5 月 12 日 时间 5 月 17 日—5 月 21 日 

地点 光华管理学院 1 号楼 206 办公室 地点 
光华管理学院 2 号楼，以实际通知

为准 

“未

来领

导

者”

国际

本科

项目 

接收专业：工商管理 

基本要求：  

1. 学业成绩突出，已修课程平均 GPA

达到 3.5 及以上，未受过任何处分，

无考试不及格情况； 

2. 身心健康，积极乐观，开放包容，具

有跨文化交流及协作能力； 

3. 对于经济、金融、管理等领域感兴趣，

并且具备良好的学习和研究基础； 

4.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领导潜能； 

5. 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6. 按 2020 级本科生平级转入（即在系

统填报时必须选择平转）。 

≤15 

材料 

提交纸质版转系转专业异动申请。 

同时将以下材料压缩发送至 bri@gsm.pku.edu.cn，文

件夹及邮件主题均为“未来领导者项目申请：学号-姓

名”： 

1) “ 未 来 领 导 者 ” 国 际 本 科 项 目 申 请 表 ：

http://www.bri.pku.edu.cn/ApplicationForm.pdf 

2) 在校成绩单 

3) 个人申请陈述（含申请原因及未来规划等） 

4) 获奖证书、推荐信、英语考试成绩等其他能力证明

材料 

科目 

笔试+面试 

注：申请“未来领导者”项目的同学

须通过光华统一组织的笔试及“未

来领导者”项目组织的面试，通过

“未来领导者”项目面试的学生不

再参与光华常规项目的面试。 

时间 4 月 8 日—4 月 25 日 时间 
笔试：待通知 

面试：5 月 3 日-5 月 14 日 

地点 
提交纸质版转系转专业异动申请至光华 2 号楼 511 办

公室 
地点 光华管理学院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法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详细要求请见北京大学法学院主页 

http://www.law.pku.edu.cn/ 
≤10 

材料 纸质版材料 科目 面试 

http://www.law.pku.edu.cn/ 

北京大学法学院主页 
时间 

5 月 10 日至 5 月 11 日 

8:30-11:00；14:00-16:30 
时间 5 月 20 日 8:30 开始 

地点 凯原楼 107 教务办公室 地点 陈明楼 202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信息管理系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 一、二年级在校本科学生； 

2. 成绩中等以上，对信息管理相关学科兴趣

浓厚； 

3. 身心健康，积极乐观； 

4. 未有任何处分。 

≤10 

材料 

网上报名 

请将自我陈述、成绩单电子版材料

发邮件到 djj@pku.edu.cn 

科目 综合面试 

www.im.pku.edu.cn 时间 4 月 23 日—5 月 12 日 时间 5 月 15 日至 24 日 

地点 网上报名 地点 方李邦琴楼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社会学系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对社会学/人类学专业有浓厚兴趣及未来

有志于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 2019 级或

2020 级本科生（转入人类学专业的 2019 级

学生须降转为 2020 级）； 

2、综合绩点高于或等于 2.0。 

≤18 

 

其中： 

社会学≤8 

人类学≤10 

材料 申请表、简历 科目 面试 

社会学系主页 

www.shehui.pku.edu.cn 
时间 4 月 2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 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另行

通知 

地点 理科五号楼 204 地点 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政府管理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符合“北京大学本科生转院（系）转专业

实施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2、热爱拟转专业并有一定知识基础； 

3、在校期间无不及格成绩，且在原专业综合

绩点（所有课程）排名在年级前 60%； 

4、无任何处分； 

5、在本学期期末成绩出现不及格者，不予接

收； 

6、转入后一般转入同年级，经学院审核确需

降级的降级转入。 

≤10 

材料 

1、转系转专业申请表； 

2、个人陈述（对拟转专业的了解和认识）； 

3、个人成绩排名及无处分说明（加盖原

院系教务章）。 

备注：如学生因疫情原因未返校，可将报

名材料发送至邮箱 zgpx@pku.edu.cn，

邮件以“学号＋姓名＋转专业申请”命名。 

电话：62751643 

科目 面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页

http://www.sg.pku.edu.cn 时间 
021 年 4 月 26 日—4 月 29 日 

8:30-11:00、13:30-16:30 
时间 5 月 21 日 14：00 

地点 廖凯原楼 125 教务办公室 地点 

廖凯原楼 305 室 

注意：请携带学生证参加面试。 

备注：如学生因疫情原因未返校，学

院将采取线上面试方法，届时将会把

具 体 面 试 方 案 发 布 在 学 院 主 页

http://www.sg.pku.edu.cn 

注意：线上面试时请出示学生证。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外国语学院 

项目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阿拉伯语专业、外外

专业（阿拉伯语方

向） 

1. 要求转入学生的绩点在 3.5 以上； 

2. 学生当前学期出现成绩不及格现象时，不予接收。 

阿语：≤3 

外外：≤1 

材料 纸版报名表 科目 面试 

外 国 语 学 院

院网 

sfl.pku.edu.

cn 

时间 5 月 1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 月 20 日下午 3:00 

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文楼 205 

朝鲜语专业、外外专

业（朝鲜语方向） 

1. 朝鲜(韩国)语基础为零起点； 

2. 对于面试后有出现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现象的同

学不予以接受。 

朝鲜语：≤1 

外外：≤1 

材料 纸版报名表 科目 综合面试 

时间 5 月 1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 月 21 日下午 13：30 

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民主楼 115 

德语专业、外外专业

（德语方向） 

1. 未有任何处分； 

2. 无不及格课程； 

3. 对德语国家文化文学具有浓厚兴趣； 

4. 具有较高的外语学习素质、知识与能力。 

≤3 

材料 纸版报名表 科目 
笔试：英语； 

面试：综合素质、德语发音。 

时间 5 月 1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笔试：5 月 21 日（周五）下午 13:00 

面试：5 月 21 日（周五）下午 13:30  

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民主楼 105 

俄语专业、外外专业

（俄语方向） 

1. 对俄国语言文学以及文化具有浓厚兴趣； 

2. 具备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3. 在学期间所学科目无不及格情况（包括初步录取后

期末考试）； 

4. 具备良好的语言学习能力。 

俄语：≤2 

外外：≤1 

材料 纸版报名表 科目 面试 

时间 5 月 1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 月 21 日（周五）下午 3:00 

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文楼 110 



项目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印地语专业、外外专

业（印地语方向） 

1. 拟转专业学生应对语言学习有兴趣和热情，对对象

国有基本了解，对学科相关书目有所涉猎； 

2. 对当前学期出现成绩不及格的学生不予接收。 

印地语：≤2 

外外：≤1 

材料 纸版报名表 科目 面试 

外国语学院

院网 

sfl.pku.edu.

cn 

时间 5 月 1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 月 18 日下午 15：20  

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院新楼 201 

法语专业、外外专业

（法语方向） 

1. 具备较强的外语学习兴趣与能力； 

2. 阅读面广，具有较广博的知识和较好的汉语水平； 

3. 法语发音模仿不困难； 

4. 在本学期期末成绩出现不及格者，不予接收。 

法语：≤1 

外外：≤1 

材料 纸版报名表 科目 面试，考察综合素质、法语发音 

时间 5 月 1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 月 21 日（周五）下午 13:00 

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院新楼 301 

缅甸语专业、外外专

业（缅甸语方向） 

1. 综合绩点不低于 3.60，英语成绩优良，人文学科基

础良好，专业面试成绩不低于 85 分； 

2. 不同意接收当前学期出现成绩不及格现象学生。 

缅甸语：≤1 

外外：≤1 

材料 纸版报名表 科目 面试 

时间 5 月 1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 月 19 日下午 2：00  

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国语学院 212 室（缅甸语教研室） 

日语专业、外外专业

（日语方向） 

1. 适合日语专业的学习，具备较强的专业研究潜力，

综合素质优秀； 

2. 无成绩不合格现象。 

日语：≤3 

外外：≤1 

材料 纸版报名表 科目 面试 

时间 5 月 1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 月 19 日 13:30 开始 

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院新楼 201 会议室 

西班牙语专业、外外

专业（西班牙语方

向） 

本学期期末成绩出现不及格不接收 ≤1 

材料 纸版报名表 科目 口试 

时间 5 月 1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 月 21 日 13:00 

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民主楼 203 



项目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意大利语专业、外外

专业（意大利语方

向） 

1． 对意大利语言、文学和文化有强烈的学习意愿； 

2． 面试后若有出现当前学期期末考试不及格现象的

同学，将不予以接收。 

意大利语：≤

3 

外外：≤3 

材料 纸版报名表 科目 面试：英语、综合素质 

外国语学院

院网 

sfl.pku.edu.

cn 

时间 5 月 1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2021 年 5 月 21 日（周五）下午 2

点 

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国语学院新楼 201 

英语专业 

1. 无不良记录； 

2. 无不及格课程； 

3. 英语水平较高，喜欢英美文学、文化； 

4. 若学生在本学期期末成绩出现不及格英语系将不予

接收。 

≤5 

材料 纸版报名表 科目 笔试和面试 

时间 5 月 1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笔试：5 月 28 日上午 10:00-11:00 

面试：5 月 28 日下午 1:00-3:00 

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院新楼 308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元培学院 

项目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政经哲专业 对政经哲专业感兴趣，适合学习该专业 ≤3 

材料 
网上报名，报名邮箱： 

yuyanxinpku@pku.edu.cn 
科目 面试 

https://yuanpe

i.pku.edu.cn/ 

时间 4 月 2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15-5.30 之间面试，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 网上报名 地点 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古生物专业 对古生物专业感兴趣，适合学习该专业 ≤3 

材料 
网上报名，报名邮箱： 

yuyanxinpku@pku.edu.cn 
科目 面试 

时间 4 月 2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15-5.30 之间面试，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 网上报名 地点 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整合科学专业 对整合科学专业感兴趣，适合学习该专业 ≤3 

材料 
网上报名，报名邮箱： 

yuyanxinpku@pku.edu.cn 
科目 面试 

时间 4 月 2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15-5.30 之间面试，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 网上报名 地点 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艺术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 本校各系 2019、2020 级本科生品学兼优，

对艺术有爱好，在原系未受过任何处分； 

2. 大一、大二的学生成绩绩点在 3.0 以上，且

无不及格、缓考科目； 

3. 面试后有出现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现象的

同学，不予接收。 

≤15 

材料 纸质版申请表 科目 

面试 

面试时提交论文一篇，字数在 5000

字左右（艺术史论方向、戏剧影视文

学方向、文化产业管理方向，从以上

三个方向任选一个方向） 
艺术学院网站：http://www.art.pku.edu.cn/ 

时间 4 月 23 日—5 月 14 日 时间 5 月 17 日下午 13：00 

地点 红六楼艺术学院 109 室 地点 红六楼 206 会议室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 高中为理科生，对环境学科有特别兴趣，数理基础

扎实； 

2. .在校期间无不及格课程； 

3. 身心健康； 

4. 无任何处分。 

≤20 

材料 转专业申请表纸质版 科目 面试 

http://cese.pku.edu.cn/ 时间 

4 月 23 日—5 月 14 日工作

日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6:00 

时间 
5 月 15 日—5 月 30 日（具体时间另行

通知） 

地点 环境大楼 104 室 地点 环境大楼（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国家发展研究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 申请学生须品行端正，未受过

任何处分；具有明确的经济学

研究兴趣，具备良好的学习习

惯和自主性； 

2. 申请学生须是 2020 级北京大

学本科生，不符合“北京大学本

科生转院（系）转专业实施办

法”要求和已经降级转专业的

学生除外； 

3. 大一无不及格课程，且绩点不

低于 3.3。 

≤30 

材料 

网上报名： 

步骤 1：请在报名时间内登

录校内门户，进行网上报名； 

步骤 2：在国家发展研究院

学 生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http://ss.nsd.pku.edu.cn/ 

注册填写相关信息。 

（具体要求详见国发院主页

2021 年招生工作安排） 

科目 

笔试：高等数学、经济学基础（两科

合考，英文试卷） 

面试：笔试通过的同学可以参加面试。 

国家发展研究院本科生主页： 

http://www.nsd.pku.edu.cn/jxxm/bks/index.htm 

招生简章： 

https://www.nsd.pku.edu.cn/jxxm/bks/zsxx/jjxb

kzs/513158.htm 

培养方案： 

https://www.nsd.pku.edu.cn/jxxm/bks/jxgl/jxjh/

bk/266141.htm 

有疑问请联系： 

benkesheng@nsd.pku.edu.cn 

时间 4 月 23 日 9:00—5 月 12 日 时间 
笔试：5 月 15 日 14:00-16:00 

面试：5 月 18 日 

地点 网上报名 地点 

笔试：二教 404 

面试：国家发展研究院 

笔试和面试，考生均请携带有清晰照

片的学生证。 

 
  



2021 年校本部各院系转院（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 

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接受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时间和地点 考（面）试科目、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 

1. 申请学生须满足以下全部条件： 

（1）申请学生须品行端正，未受过任何处分； 

（2）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具备良好的学

习习惯和自主性； 

（3）申请学生须是 2019 级北京大学本科生，不符合“北

京大学本科生转院（系）转专业实施办法”要求和已经降级

转专业的学生除外； 

（4）大一无不及格课。 

2. 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基础者，或在社会科学领域发表论

文者优先考虑。 

≤30 

材料 
发送申请材料至： 

mybkszy@163.com 
科目 面试，科目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网站-本科生工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页面 

时间 4 月 23 日—5 月 14 日 17:00 时间 5 月 15—5 月 30 日间 

地点 网上申请 地点 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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